附件2

博士研究生招生综合考核面试考场规则

[bookmark: _GoBack]1.考生应当自觉服从考务工作人员管理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考务工作人员履行职责，不得扰乱考场及其他考试工作地点的秩序，不得危害他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。
2.考生凭本人《准考证》、身份证按规定面试时间和面试地点参加考试。考生应主动配合工作人员按规定对其进行的身份验证核查、安全检查和随身物品检查。
3.考生应按照考试工作人员要求，存放非考试用品，有序候考，参加面试。
4.考生迟到15分钟后不准参加抽签、不准予面试。
5.考生不得对考试过程录音、录像或拍照。
6.考试结束后考生应立即离场，不得再进场续考，不得在考场周边逗留或交谈。
7.考试时一律着便服，不得着军服、警服或其他制式服装。
8.考生务必诚信应考，如有违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按照《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，对在招考过程中有违纪行为的考生，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，同时给予暂停参加该项考试1年的处理；对有作弊行为的考生，终止其继续参加考试，各阶段、各科成绩无效，同时永久取消报考校（院）研究生资格。

